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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九號報告書》─ 第 12 章

空置政府土地的臨時使用情況

撮要

1 . 根 據 政 府 的 政 策 ，如 空 置 的 政 府 土 地 在 短 期 內 無 須 作 發

展 用 途 ，地 政 總 署 會 考 慮 : ( a ) 以 短 期 租 約 方 式 把 土 地 租 予 使 用

者；或 ( b )把 土 地 撥 給 政 府 部 門 作 臨 時 用 途 。截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八

月，以 短 期 租 約 方 式 租 出 和 撥 作 臨 時 用 途 的 土 地 共 有 2 2 91 公

頃。審計署最近審查了地政總署臨時使 用 空 置 政 府土 地 的安 排，

發現該署在這方面有可改善之處。

空置土地 資料的管理

2 . 需 要 確 保 空 置 土 地 監 察 清 單 資 料 完 整 無 缺 由二 零 零 七

年六月起，地政總署要求各分區地政處按季整理所有可供使用空

置土地的監察清單，並把清單呈交署方高層管理人員。在二零零

六年進行的一次類似的現況調查中，大多數分區地政處在擬備監

察清單時，參考土地管制記錄。可是，審計署查驗土地管制記錄

是否完整無缺的結果顯示，有五幅空置土地並沒有納入分區地政

處的土地管制記錄內。審計署建議地政總署署長，應規定分區地
政 處 把 所 有 空 置 土 地 納 入 呈 交 署 方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的 空 置 土 地 監
察清單內。

3 . 需 要 考 慮 利 用 新 資 訊 科 技 備 存 記 錄 目 前 ，分 區 地 政 處

採用不同形式的記錄，載錄空置土地的資料。在沒有電腦系統支

援下從這些記錄中搜尋資料，整理每季的空置土地監察清單，工

序繁複兼缺乏效率。審計署建議地政總署署長應考慮利用電腦數
據庫備存空置土地的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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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需 要 檢 討 土 地 選 取 準 則 根 據 整 理 空 置 土 地 監 察 清 單 的

新機制，分區地政處會自行釐定選取土地作臨時用途的準則。審

計署的審查發現，各分區地政處的選取準則差距很大。審計署查

驗分區地政處的記錄，發現有關的分區地政處並沒有把四幅空置

土地不撥作臨時用途的原因載錄於主題檔案內。審計署建議地政
總 署 署 長 應： (a)檢 討 分 區 地 政 處 釐定選 取 空 置 土 地 作臨 時 用 途
的 準 則；及 (b)規 定 分 區 地 政 處 妥 為記 錄 不 把 空 置 土 地撥 作 臨 時
用途的理據。

政府部門 預留空置土地

5 . 根 據 地 政 總 署 發 出的指 引 ，對 於 仍 待 負 責 工 程 項 目 部 門

發展的預留土地，分區地政處應考慮撥作臨時用途。審計署的審

查 發 現 :(a)一 幅 位 於 葵 涌 由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預 留 作 闢 建 躉 船 轉

運站的土地，由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至二 零 零 七 年 八 月 一 直 閑置；

(b) 一幅位於北角由教育局預留供進行建校計劃的土地，由一九

九九年五月至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一直閑置。

6 . 需 要 使大 幅 的 土 地 撥 作 臨 時 用 途 時 得以 地 盡 其 用 葵 涌

土地佔地甚廣，面積達 16 2 0 0 平方米。在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

二年土地供臨時使用的十年間，土地使用者主要是政府部門。審

計署的審查發現，在該十年間，土地使用少於一半面積的時間有

八年。審計署建議地政總署署長應在單一使用者無須使用整幅大
幅土地的情況下，把土地分撥給不同的使用者，務使土地得以地
盡其用。

7 . 需 要 更 積 極 地 設 法 使 用 通 路 受 限 制 的 土 地 二 零 零 二 年

十二月，有跨部門的建議提出把通往葵 涌土 地 的 唯 一 通 路 封 閉 ，

因為該通路經常被用作進行不法活動。二零零三年一月，民政事

務總署葵青民政事務處通知有關的分區地政處，如有需要使用通

往葵涌土地的通路，可重開有關通路。二零零三年二月，有關通

路已經封閉，分區地政處決定不以短期 租 約 方 式 出 租 葵 涌土 地。

審計署注意到，政府車輛仍可使用該通路。可是，分區地政處並

沒有積極研究由政府部門使用該幅土地作臨時用途的可能性。審
計署建議地政總署署長應積極採取行動，以消除影響空置土地作
臨時用途的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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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需 要 遵 循 撥 地 程 序 根 據 地 政 工 務 科 技 術 通 告 第 26 /8 5
號 (現仍生效 )，造價超過 1 , 50 0 萬元的政府工程項目，要提升為

工務計劃乙級工程後，負責工程項目的 部 門 才 可 提 出 撥 地 要 求。

可是，當有關的分區地政處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原則上批准土木

工程拓展署要求批撥葵涌土地時，該署的躉船轉運站工程項目仍

未納入工務計劃內。該項工程項目到二零零四年才提升為乙級工

程。審計署建議地政總署署長，應先確定造價超過 1 , 500 萬元的
工 程 項 目 已 提 升 為 工 務 計 劃 乙 級 工 程 ，然 後 撥 地 供 進 行 有 關 項
目。

9 . 需 要 告 知 教 育 局 其 預 留 的 土 地 可 供 作 臨 時 用 途 地 政 總

署決定把預留土地撥作臨時用途前，有需要取得負責工程項目部

門的同意。就北角土地而言，在七年的預留期內，有關的分區地

政 處 只 有 一 次 (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八 月 )告 知 教 育 局 有 關土 地 可 能 撥

作臨時用途。審計署建議地政總署署長應告知負責工程項目的部
門，如預留土地不需在短期內發展，可撥作臨時用途。

部分空置 土地的問題

1 0 . 需 要 為 可 用短 期 租 約 方 式 出 租 的 土 地 進 行 斜 坡 穩 定 性 研
究 地政總署以短期租約 方式批租土地前，有責任確保影響有關

土地的斜坡，符合當前的安全標準。二零零一年，分區地政處報

稱，有五幅可用短期租約方式出租的土地因斜坡的穩定性未經查

驗而 不 能 使 用 。有 數個分 區 地 政 處 建 議 應 進 行 斜 坡 的 穩 定 性 研

究，但建議未有付諸實行。在該五幅土地中，審計署選取了一幅

面積最大、位於石硤尾的土地進行覆核。審計署注意到，石硤尾

土地自二零零一年起一直閑置，至今超過六年。審計署建議地政
總署署長應考慮是否值得進行成本效益分析，以助決定是否為可
用短期租約方式出租的土地進行斜坡穩定性研究。該等土地因沒
有進行斜坡穩定性研究而未有撥作實益用途。

1 1 . 需 要 更 新 斜 坡 維 修 責 任 記 錄 一 九 九 九 年 ，地 政 總 署 推

行 斜 坡 維 修 責 任 信 息 系 統 (下 稱 信 息 系 統 )，備 存 人 造 斜 坡 的 資

料。二零零一年，地政總署接收房屋署 (下稱房署 )交還的石硤尾

土地。根據審計署的審查結果，截至二零零七年七月，按信息系

統記錄，毗連石硤尾土地的四幅斜坡中，有三幅的維修責任仍屬

房署。審計署建議地政總署署長應及時更新信息系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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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. 需 要 加 快 土 地 移 交 程 序 二 零 零 二 年 十 二 月 ，房 署 通 知

地政總署，一幅位於何文田的土地會在二零零三年三月交還地政

總 署。 然 而 ，房 署 與 地 政 總 署 用 了 很 長 時 間 議 定 有 關 圍 網 的 規

定。該幅土地直到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才移交，比原先建議日期遲

了 2 0 個月。審計署建議地政總署署長應加快接收各方所交還的
土地，特別是那些可用短期租約方式出租的土地。

定期合約 安排及服務表現資 料

1 3 . 合 併 規 模 較 小 的 合 約 二 零 零 七 年 ，地政 總 署 重 訂 三 類

土 地 管 理服 務定 期合 約 ，即 (a)護 衞 服 務 ； (b)植 物 護 理 服 務;及

( c )清 理 及 小 型 工 程 服 務。 在 重 訂 合 約 的 過 程 中，該 署 把 護衞 服

務合約，由四份重整為三份規模較大的合約。可是，就另外兩類

土地管理服務，該署卻沒有採用這種良好的做法。該署仍批出四

份新訂的植物護理合約和 13 份清理及小型工程定期合約。審計
署 建 議 地 政 總 署 署 長應把 規 模 小 的 定 期 合 約合 併 為 規 模 較 大 的
合約，以減省招標工作，並取得規模經濟效益。

1 4 . 需 要 披 露 更 多 服 務 表 現 資 料 在 提 供 公 共 服 務 方 面 ，衡

量和匯報服務表現，是重要的管理工具，有助促使服務提供者提

供物有所值的服務和向公眾負責。在地政總署 20 07 -08 年度管制

人員報告中，只有一個服務表現指標與臨時使用空置政府土地有

關。審計署建議地政總署署長應參照其他政府部門的做法，在管
制 人 員 報 告 中 提 供 更 多 有 關 把 空 置 政 府 土 地 撥 作 臨 時 用 途 的 服
務表現指標。

當局的回 應

1 5 . 當局接納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七年十一月


